
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项目
编码

项目名称 执法类别 执法主体 承办部门 执法依据 处罚标准 执法对象 备注

1
对用人单位未建立职工名册
或职工名册内容不全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33条

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罚款
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2
对未及时为劳动者办理就业

登记手续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
75条

责令改正，并可处1000元以下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3

对用人单位未与职工签订劳
动合同、未对从事易燃易爆
等危险生产作业职工进行培
训、存在拖欠职工工资行为

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山西省农村地区劳动用工监督
管理暂行规定》第37条

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依照《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30条第1款第3
项处以2000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说明：1、各单位罚没按项目逐项填列；2、填报信息要准确无误，以免因自己失误而无法开具票据；3、各单位上报信息要加盖公章和填表人姓
名；4、所提供资料要用PDF格式上报；5、电子版和纸质版同时报送。



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项目
编码

项目名称 执法类别 执法主体 承办部门 执法依据 处罚标准 执法对象 备注

4
对用人单位不办理劳动用工

备案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山西省劳动合同条例》第41条

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依照《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30条第1款第3
项处以2000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5
对用人单位违法使用童工的

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
67条

责令改正，并可处1000元以下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6
对用人单位录用员工扣押其
身份证、暂住证、毕业证等

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山西省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条例
》第29条第1款

责令改正，并按照每涉及1人处1000
元以下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说明：1、各单位罚没按项目逐项填列；2、填报信息要准确无误，以免因自己失误而无法开具票据；3、各单位上报信息要加盖公章和填表人姓
名；4、所提供资料要用PDF格式上报；5、电子版和纸质版同时报送。



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项目
编码

项目名称 执法类别 执法主体 承办部门 执法依据 处罚标准 执法对象 备注

7

对用人单位无故扣押员工有
效证件并以其他名义向劳动
者收取财物扣押已解除劳动
合同劳动者档案或财物的处

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劳动合同法》第84条

责令改正，并按照每涉及1人处500元
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8
对用人单位违反规定以担保
或者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

财物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劳动合同法》第84条第2款

责令限期退还，并以每人500元以上
2000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9

对用人单位违反规定以担保
或者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
财物，以及扣押已解除劳动
合同劳动者档案或财物的处

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劳动合同法》第84条第2、3款

责令限期退还，并以每人500元以上
2000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说明：1、各单位罚没按项目逐项填列；2、填报信息要准确无误，以免因自己失误而无法开具票据；3、各单位上报信息要加盖公章和填表人姓
名；4、所提供资料要用PDF格式上报；5、电子版和纸质版同时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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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编码

项目名称 执法类别 执法主体 承办部门 执法依据 处罚标准 执法对象 备注

10
对未及时为劳动者办理就业

登记手续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
75条

责令改正，并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11
对用人单位不办理劳动用工

备案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山西省劳动合同条例》第41条

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依照《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30条第1款第3
项处以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
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12
对用人单位未与已建立劳动
关系的农民工签订或续签劳

动合同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山西省农民工权益保护条例》
第35条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正的，对用人单位按照未签订或者未
续订劳动合同人数，每涉及1人按500
元的标准处以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说明：1、各单位罚没按项目逐项填列；2、填报信息要准确无误，以免因自己失误而无法开具票据；3、各单位上报信息要加盖公章和填表人姓
名；4、所提供资料要用PDF格式上报；5、电子版和纸质版同时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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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编码

项目名称 执法类别 执法主体 承办部门 执法依据 处罚标准 执法对象 备注

13
对用人单位未按规定向劳动
者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

的书面证明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劳动合同法》第89条

责令限期办理、并以每人500元以上
2000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14

对用人单位录用员工收取抵
押金、抵押物或保证金，扣
押员工身份证、暂住证、毕

业证等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山西省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条例
》第29条第2款

责令改正；并可以按照每涉及1人处
3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的标准进行
处罚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15
对用人单位违反山西省最低

工资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山西省最低工资规定》第17条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对责
任人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
款；对用人单位按其所欠劳动者工资
的差额（系指所发工资未达到最低工
资标准部分，按照省定标准）的1至3
倍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说明：1、各单位罚没按项目逐项填列；2、填报信息要准确无误，以免因自己失误而无法开具票据；3、各单位上报信息要加盖公章和填表人姓
名；4、所提供资料要用PDF格式上报；5、电子版和纸质版同时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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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编码

项目名称 执法类别 执法主体 承办部门 执法依据 处罚标准 执法对象 备注

16
对用人单位违反禁止使用童

工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劳动法》第94条；《禁止使用
童工规定》第6条第1款

责令限期将童工送回原居住地交其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并按每使用一名
童工每月处5000元罚款标准给予处罚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17
对用人单位违反禁止使用童

工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6条第2
款

从责令限期改正之日起按每使用一名
童工每月处10000元罚款的标准处罚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18
对用人单位违反禁止使用童

工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7条

单位或者个人每介绍1人处5000元罚
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说明：1、各单位罚没按项目逐项填列；2、填报信息要准确无误，以免因自己失误而无法开具票据；3、各单位上报信息要加盖公章和填表人姓
名；4、所提供资料要用PDF格式上报；5、电子版和纸质版同时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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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编码

项目名称 执法类别 执法主体 承办部门 执法依据 处罚标准 执法对象 备注

19
对用人单位违反禁止使用童

工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8条 处10000元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20
对用人单位违反禁止使用童

工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9条

依照《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6、7、
8条规定的标准加1倍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21
对用人单位未按规定执行承
办人员回避相关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25条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按每
人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标准计算，
处以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说明：1、各单位罚没按项目逐项填列；2、填报信息要准确无误，以免因自己失误而无法开具票据；3、各单位上报信息要加盖公章和填表人姓
名；4、所提供资料要用PDF格式上报；5、电子版和纸质版同时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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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编码

项目名称 执法类别 执法主体 承办部门 执法依据 处罚标准 执法对象 备注

22
对用人单位未按规定执行执

法回避相关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23条

责令改正，按照受侵害的劳动者每人
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标准计算，
处以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23
对用人单位不按规定办理社

会保险登记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社会保险法》第84条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用
人单位处应缴社会保险费数额一倍以
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500
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24

对缴费单位未按照规定办理
社会保险登记、变更登记或
者注销登记，或者未按照规
定申报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数额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
23条

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可以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特别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
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说明：1、各单位罚没按项目逐项填列；2、填报信息要准确无误，以免因自己失误而无法开具票据；3、各单位上报信息要加盖公章和填表人姓
名；4、所提供资料要用PDF格式上报；5、电子版和纸质版同时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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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编码

项目名称 执法类别 执法主体 承办部门 执法依据 处罚标准 执法对象 备注

25
对用人单位未依照规定应当
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的处

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工伤保险条例》第62条第1款

责令限期参加，补缴应当缴纳的工伤
保险费，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
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
的，处欠缴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
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26

对缴费单位未按规定缴纳和
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的，违
反有关财务、会计、统计的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
规定，伪造、变造、故意毁
灭有关账册、材料，或者不
设账册，致使社会保险费缴

费基数无法确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
13条、第24条

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不缴纳，除补
缴欠缴数额外，从欠缴之日起，按日
加收千分之二的滞纳金。并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27

对用人单位向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申报应缴纳的社会保险
费数额时,瞒报工资总额或

者职工人数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27条第
1款

责令改正；并处瞒报工资数额1倍以
上3倍以下的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说明：1、各单位罚没按项目逐项填列；2、填报信息要准确无误，以免因自己失误而无法开具票据；3、各单位上报信息要加盖公章和填表人姓
名；4、所提供资料要用PDF格式上报；5、电子版和纸质版同时报送。



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项目
编码

项目名称 执法类别 执法主体 承办部门 执法依据 处罚标准 执法对象 备注

28

 对缴费单位伪造、变造社
会保险登记证的;未按规定
从缴费个人工资中代扣代缴
社会保险费的;未按规定向
职工公布本单位社会保险费

缴纳情况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督检查办法
》第14条

给予警告，并可处以5000元以下的罚
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29
 对用人单位骗取社会保险
待遇或者骗取社会保险基金

支出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27条第
2款

责令退还，并处骗取金额1倍以上3倍
以下的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30
对用人单位以欺诈、伪造证
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

会保险待遇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社会保险法》第88条款

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处骗取
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说明：1、各单位罚没按项目逐项填列；2、填报信息要准确无误，以免因自己失误而无法开具票据；3、各单位上报信息要加盖公章和填表人姓
名；4、所提供资料要用PDF格式上报；5、电子版和纸质版同时报送。



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项目
编码

项目名称 执法类别 执法主体 承办部门 执法依据 处罚标准 执法对象 备注

31

对缴费单位未按照规定办理
社会保险登记、变更登记或
者注销登记，或者未按照规
定申报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数额的，未按规定为农民工
办理工伤保险或者不按时足

额缴纳保险费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
23条；《山西省农民工权益保护
条例》第41条

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可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特别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处5000元
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32
对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

社会保险费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社会保险法》第86条

由社会保险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和
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
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不缴纳的，由
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1倍以上3倍
以下的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33
对用人单位违反规定拒不协
助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事故

进行调查核实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工伤保险条例》第63条

责令改正，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
的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说明：1、各单位罚没按项目逐项填列；2、填报信息要准确无误，以免因自己失误而无法开具票据；3、各单位上报信息要加盖公章和填表人姓
名；4、所提供资料要用PDF格式上报；5、电子版和纸质版同时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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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对用人单位违反规定招用未
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的劳
动者从事技术工种工作的处

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技术工种从业人员规定》第11
条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培训取证，并处
1000元以下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35

对用人单位违反《山西省农
村地区劳动用工监督管理暂
行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
第十四条、第十七条规定的

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山西省农村地区劳动用工监督
管理暂行规定》第37条

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依照《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30条第1款第3
项规定处以2000以上20000以下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36

对职业中介机构违反本规定
第五十八条第（一）、

（三）、（四）、（五）、
（八）及本规定第五十八条
其他各项规定项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
74条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处
10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可
处不超过违法所得3倍罚款，最高不
超过30000元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说明：1、各单位罚没按项目逐项填列；2、填报信息要准确无误，以免因自己失误而无法开具票据；3、各单位上报信息要加盖公章和填表人姓
名；4、所提供资料要用PDF格式上报；5、电子版和纸质版同时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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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编码

项目名称 执法类别 执法主体 承办部门 执法依据 处罚标准 执法对象 备注

37

对职业介绍机构、职业技能
培训机构或者职业技能考核
鉴定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职业
介绍、职业技能培训或者职
业技能考核鉴定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28条第
1款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38

对职业中介机构提供虚假就
业信息，为无合法证照的用
人单位提供职业中介服务，
伪造、涂改、转让职业中介

许可证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就业促进法》第65条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39
对未经许可和登记，擅自从

事职业中介活动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就业促进法》第64条

依法予以关闭，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以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说明：1、各单位罚没按项目逐项填列；2、填报信息要准确无误，以免因自己失误而无法开具票据；3、各单位上报信息要加盖公章和填表人姓
名；4、所提供资料要用PDF格式上报；5、电子版和纸质版同时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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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对职业中介机构扣押劳动者
居民身份证等证件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就业促进法》第66条

扣押身份证等证件的责令退还，并依
照有关法律规定给予处罚.收取押金
的责令限期退还，并以每人500元以
上2000元以下标准处以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41

对职业中介机构违反本规定
第五十三条规定未明示职业
中介许可证、监督电话、收
费标准的、营业执照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
71条

责令改正，并可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
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42

对职业中介机构违反本规定
第五十四条规定未建立服务
台账或虽建立服务台账但未
记录服务对象、服务过程、
服务结果和收费情况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
72条

责令改正，并可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
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说明：1、各单位罚没按项目逐项填列；2、填报信息要准确无误，以免因自己失误而无法开具票据；3、各单位上报信息要加盖公章和填表人姓
名；4、所提供资料要用PDF格式上报；5、电子版和纸质版同时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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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对职业中介机构违反本规定
第五十八条第（一）、

（三）、（四）、（五）、
（八）及本规定第五十八条
其他各项规定项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
74条

按国家禁止使用童工规定予以处罚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7条）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44

对违反本规定第三条（二）
中第五项和第十七条

（三），伪造、仿制或滥发
《技术等级证书》、《技师
合格证书》、《高级技师合

格证书》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职业技能鉴定规定》第27条

除宣布其所发证书无效外，还应视情
节轻重，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监察机
关对主要责任者给予行政处分，对其
中通过滥发证书获取非法收入的，应
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非法所得五倍
以下的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45
对用人单位应当提供而未向
农民工提供劳动防护用品和

劳动保护设施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山西省农民工权益保护条例》
第39条第1款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5000元以
下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说明：1、各单位罚没按项目逐项填列；2、填报信息要准确无误，以免因自己失误而无法开具票据；3、各单位上报信息要加盖公章和填表人姓
名；4、所提供资料要用PDF格式上报；5、电子版和纸质版同时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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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对用人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
三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

十七条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山西省农村地区劳动用工监督
管理暂行规定》第37条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
的，依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30
条第1款第3项处以2000元以上20000
万元以下的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47

对用人单位无理阻挠劳动行
政部门、有关部门及其工作
人员行使监督检查权，打击

报复举报人员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劳动法》第101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30条

责令改正；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
下的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48
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
罚决定，到期不缴纳罚款的

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行政处罚法》第72条第1项

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
的3%加处罚款， 加处罚款的数额不
得超出罚款的数额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说明：1、各单位罚没按项目逐项填列；2、填报信息要准确无误，以免因自己失误而无法开具票据；3、各单位上报信息要加盖公章和填表人姓
名；4、所提供资料要用PDF格式上报；5、电子版和纸质版同时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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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对劳务派遣单位违反本法规

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劳动合同法》第92条第1款

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50
对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
第31条

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51
对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

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劳动合同法》第92条第2款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以每
人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标准处
以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说明：1、各单位罚没按项目逐项填列；2、填报信息要准确无误，以免因自己失误而无法开具票据；3、各单位上报信息要加盖公章和填表人姓
名；4、所提供资料要用PDF格式上报；5、电子版和纸质版同时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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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对劳务派遣单位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有

关劳务派遣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
第32条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以每
人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标准处
以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53

对以实物、有价证券等形式
代替货币支付农民工工资；
未编制工资支付台账并依法
保存，或者未向农民工提供
工资清单；扣押或者变相扣
押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的银
行账户所绑定的农民工本人
社会保障卡或者银行卡的处

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
54条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
位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54

对施工总承包单位未按规定
开设或者使用农民工工资专
用账户；施工总承包单位未
按规定存储工资保证金或者
未提供金融机构保函；施工
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未实
行劳动用工实名制管理的处

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
55条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
项目停工，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说明：1、各单位罚没按项目逐项填列；2、填报信息要准确无误，以免因自己失误而无法开具票据；3、各单位上报信息要加盖公章和填表人姓
名；4、所提供资料要用PDF格式上报；5、电子版和纸质版同时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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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对分包单位未按月考核农民
工工作量、编制工资支付表
并经农民工本人签字确认；
施工总承包单位未对分包单
位劳动用工实施监督管理；
分包单位未配合施工总承包
单位对其劳动用工进行监督
管理；施工总承包单位未实
行施工现场维权信息公示制

度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
56条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56

对建设单位未依法提供工程
款支付担保；未按约定及时
足额向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用；
建设单位或者施工总承包单
位拒不提供或者无法提供工
程施工合同、农民工工资专

用账户有关资料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
57条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
项目停工，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57
对不依法配合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行政部门查询相关单位

金融账户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股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
58条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2万元以
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市本级国有和中央省
属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驻吕的违法用工单位

    说明：1、各单位罚没按项目逐项填列；2、填报信息要准确无误，以免因自己失误而无法开具票据；3、各单位上报信息要加盖公章和填表人姓
名；4、所提供资料要用PDF格式上报；5、电子版和纸质版同时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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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1、各单位罚没按项目逐项填列；2、填报信息要准确无误，以免因自己失误而无法开具票据；3、各单位上报信息要加盖公章和填表人姓名；4、所提供
资料要用PDF格式上报；5、电子版和纸质版同时报送。

    说明：1、各单位罚没按项目逐项填列；2、填报信息要准确无误，以免因自己失误而无法开具票据；3、各单位上报信息要加盖公章和填表人姓
名；4、所提供资料要用PDF格式上报；5、电子版和纸质版同时报送。


